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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铁路、

水路沿线交通部门军事代表条例

(国务院、中央军委 1978 年 6 月 29 日)

第一条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先行，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

成部分。组织良好的军事 运输，对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具有重要

作用。为使军队与铁路、水路交通部门密切协同，加 强国防交

通建设和战时交通保障，完成平时、战时的军事运输任务，特在

铁路、水路沿线 交通部门(以下简称铁路、水路部门)实行派驻

军事代表制度，设置军事代表办事处。

第二条 军事代表办事处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遂行军事

交通任务的代表，也是铁 路、水路部门党委完成军事运输任务

和做好交通战备、战时交通保障工作的助手。

第三条 军事代表办事处，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，贯彻军、

政、民运输统一指挥， 铁、水、公路综合运用，运输、抢修、

防护紧密结合的方针，依靠铁路、水路部门，依靠 部队，依靠

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，努力做好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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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军事代表办事处的任务

(一)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关于国防交

通建设和军事运输的方 针、政策和指示。

(二)计划、组织、指挥铁路、水路军事运输。组织铁路、水

路部门和部队的协同， 保证迅速、准确、保密、安全、节约地

完成军事运输任务。

(三)根据总部和军区的意图，研究战时交通保障方案，向铁

路、水路及有关部门提 出军事要求，并参与有关工作。

(四)协助部队编制战备输送方案和进行输送训练。会同铁

路、水路部门编制和落实 战备输送保障方案。

(五)掌握有关交通运输情况，搜集研究有关交通资料。

(六)审核、结算并指导部队正确使用军事交通费。

(七)参与新建铁路军事专用线的设计审查和验收，检查指导

铁路军事专用线的维修 管理。

(八)协助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做好铁路、水路沿线军用饮食供

应站的工作。

(九)协同车站、港口管理零星军人的运送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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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《纪律条令》规定的有关任务。

第五条 军事代表办事处的设置

(一)在铁路局、分局、主要车站派设驻局、分局、车站(地区)

三级军事代表办事 处，分别相当于师、团、营级单位。

(二)根据工作需要，在沿海、长江、内河的港航部门派设相

应的师、团、营级军事 代表办事处。在港航部门较多的地区，

设置地区的师或团级军事代表办事处，其机构驻在 其中的一个

港航部门。

(三)军事代表办事处由军区或总部派出，称为“中国人民解

放军驻×××军事代表 办事处”。其机构设置、撤销，由军区

提出建议，上报审批。

(四)师、团级军事代表办事处配主任、政治委员。师级军事

代表办事处设科和政治 处。团级军事代表办事处配参谋和必要

的政治、行政工作人员。营级军事代表办事处配主 任、参谋。

(五)军事代表办事处的后勤保障、军用通信，由军队负责。

第六条 军事代表办事处的领导关系

(一)军事代表办事处受军队派出机关领导，同时接受驻在的

铁路、水路部门党委的 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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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各级军事代表办事处的党政、业务工作实行逐级垂直领

导。

(三)师、团级军事代表办事处，由驻在的铁路、水路部门党

委书记兼任第一政治委 员。铁路、水路部门党委应将派驻的军

事代表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同志选入党委(或常委) 。

(四)铁路、水路部门党委应积极领导和组织完成军事交通任

务。军事代表办事处应 主动向铁路、水路部门党委请求报告工

作，转达派出机关布置的任务和要求。

第七条 军事代表办事处与当地政府的关系

(一)军事代表办事处要主动向当地政府请示报告有关工作，

取得领导和支持。地方 政府应关心和支持军事代表办事处的工

作，提供有关交通资料，吸收他们参加有关的工作 和活动。

(二)军事代表办事处应及时向当地政府开设的军用饮食供

应站提出供应任务。军用 饮食供应站应接受军事代表办事处对

供应工作的指导，及时准确、保质保量地完成供应任 务。

第八条 军事代表办事处与铁路、水路部门的关系

(一)军事代表办事处应和铁路、水路部门团结一致，互相配

合，密切协商，主动通 报情况，共同完成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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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军事代表办事处应关心和支持铁路、水路部门的生产建

设，积极参加有关活动 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，遵守铁路、

水路部门的规章制度。

(三)铁路、水路部门应积极支持军事代表办事处的工作，吸

收他们参加有关会议， 听取他们关于军事运输、交通战备和战

时交通保障方面的要求和建议，征求他们对长远规 划、基本建

设、车船制造等有关方面的意见，执行军事运输规章制度，严守

军事机密。

(四)铁路、水路部门要关心军事代表办事处的工作、学习和

生活，提供必要的工作 条件。免费提供办公房舍、办公设备和

通信设备，提供有关文件资料，发给与其干部相同 规定的公用

免费乘车、乘船凭证，协助解决住房、医疗等生活问题。

(五)车站、港口应根据军事代表办事处的要求，保证执行紧

急或特殊任务的零星军 人乘车、乘船的需要。

第九条 军事代表办事处与部队的关系

(一)军事代表办事处要熟悉管内驻军有关情况，帮助部队搞

好军事运输工作，向部 队宣传有关运输的政策和规定，介绍情

况，尽力解决部队运输中的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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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部队在组织实施军事运输时，应接受军事代表办事处的

指导，与军事代表办事 处主动联系，及时向他们反映有关情况，

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，接受其传达的上级命令 和指示。

(三)军事代表办事处和执行铁路、水路抢修、防护任务的部

队，要密切联系，互通 情况，搞好协同。

(四)驻车站、港口军事代表办事处，在执行《纪律条令》规

定的任务时，受卫戍、 警备区或担任当地警备勤务的驻军的领

导。派到车站、港口执勤的分队应与军事代表办事 处取得联系。

第十条 对军事代表办事处的要求

(一)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

心领导作用，搞好军事 代表办事处的革命化建设。

(二)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，虚心向铁路、水路部

门和人民群众学习，严 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搞好军政、

军民团结。

(三)树立全局观念、政策观念，正确处理平时与战时、民运

与军运、国民经济建设 与国防交通建设的关系，全心全意为部

队服务，为战争服务。

(四)发扬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，谦虚谨慎、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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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、准确及时、认真 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。

(五)努力学习军事和铁路、水路有关业务知识，认真研究现

代战争中军事交通保障 的课题，提高军事素质，精通职业务，

做到又红又专。

(六)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，严守国家军事机密，增强战备观

念，时刻准备打仗。


